
告知清单

事项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新证_实体医疗机构（含增设分支机构）

事项编码： 003856971XK00706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所属部门： 卫健局 承诺期限： 7(工作日)

监督投诉： 中心：0595-23592968窗口单
位：0595-23552979

窗口电话： 0595-23592027

许可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号发布，2016年国务院
令第666号修正） 第十六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二）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
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有相应的规章制
度； 　　（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2号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七条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
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准的事项； （二）不符合《医
疗机构基本标准》； （三）投资不到位； （四）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足诊疗服
务功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不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
转； （六）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
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不合格；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
通知》（国卫医发〔2018〕19号） 五、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
记“两证合一” 除三级医院、三级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急救站、临床检验
中心、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外，举办其他医疗机构的，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申请条件：

1.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设置医疗机构的批准
书（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可缺项）； （二） 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三） 
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 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
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 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六） 能够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 2.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准的事项； （二）不符合《医疗机构
基本标准》； （三）投资不到位； （四）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足诊疗服务功
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不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六）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
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不合格；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办理流程： 受理（0.5个工作日） →审查(含现场踏勘)(6个工作日)→决定 （0.5个工作日）

所需材料： 1、《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2、房产证明或使用证明
3、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4、医疗机构规章制度（含技术操作规程目录）
5、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室负责人名录
6、药房（柜）的药品种类及数量清单



7、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8、与医疗机构签订的服务委托协议


